
CX 项目一期 BOP 标段七（三废和热机修综合厂房等子项）安装

工程（三次招标）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北京国科军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代理机构”）受中国核电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人”）的委托，就本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本项目

资金来源已落实，已具备招标条件。

2. 招标概况与招标范围

2.1招标编号：CX024JZR608C11506BD/GKZH-24ZXG457

2.2项目名称：CX 项目一期 BOP 标段七（三废和热机修综合厂房等子项）安

装工程（三次招标）

2.3项目概况：主要为 CX项目一期 BOP子项安装工程及乙供设备采购，共

涉及 31个子项。

2.4招标范围：

中核能源设计子项：三废和热机修综合厂房、器材库、放射性固体废物库、

消防水池和泵房、空压机房、1/2号氦气储罐厂房、气体综合库房、厂区地下水

监测井、氢气站、化验楼、要害区围栏、保护区围栏、保护区大门及警卫室、控

制区大门及警卫室、保安中心、华龙机组废液排放管沟（高温堆厂区）。

中核工程设计子项：综合技术廊道、华龙机组加药管沟（高温堆厂区）、综

合仓库、润滑油和油脂库、危险废物暂存库、移动电源车库、污水处理站、消防

站、武警营房、主要警戒区大门及警卫室、应急指挥中心、环境监测站、化学品

库 1、化学品库 2。

2.5建设地点：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

2.6计划工期：

计划开工时间：2024 年 12 月 30 日。

计划交工日期：2026 年 03 月 30 日。

主工期总日历天数：455 天。具体工期要求以发包人批准的三级进度计划为

准，正式进场时间以招标人书面通知为准。

2.7质量要求或标准：工程质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企业标准或者设计文件引用的其他标准。

http://zb.cnpe.cc/gjc/buyer/bidtask/transaction.grid?_t=395160&_winid=w7971


2.8 最高投标限价：155,000,000.00 元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应满足以下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拥有合法经营权力，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符

合国家有关规定，具备完成本招标项目的相关人员、设备、财务、技术能力。

（2）投标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行业的规定。

（3）投标人必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要的技术、服务能力并满足下列要求：

A.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注册成立的合法法人实体并在财务上独立、合

法运作。

B. 投标人能够满足招标人的质量保证体系要求，能够根据其所承担的项目

任务和责任制定和实施质量保证大纲，并对质量保证大纲的有效性、所提供的项

目质量和服务负责。

（4）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或甲级）及以上

资质。

（5）项目经理资格：一级注册建造师（机电工程专业，需要提供注册证书）；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B证，且在有效期内。

注：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应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

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建办市【2021】40 号）的要求。2022 年 1

月 1 日起一级建造师统一使用电子证书，纸质注册证书作废。一级建造师打印

电子证书后，应在个人签名处手写本人签名，未手写签名或与签名图像笔迹不

一致的，该电子证书无效。电子证书使用时限为 180 天，本人应确认该证书的

使用时限，超出使用时限的电子证书无效。

（6）安全生产许可证：符合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且在有

效期内。

（7）财务状况：投标人须有良好的银行信用和商业信誉，不得处于破产、

停业、财产被接收或冻结等任何不利于合同目的实现的情形，财务状况良好。

（8）业绩情况：（2019 年 1 月-至今）已完工或正在施工中至少有一项结算

金额或合同金额为 3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或民用机电工程业绩（总承包项目或

建安一体工程项目，其安装工程费用需达到 3000 万元及以上）。已完工项目提供



签订的合同协议书、竣工验收文件（或业主单位出具的业绩证明文件）；正在施

工项目提供签订的合同协议书、项目开工报告。

3.2.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发售

4.1招标文件售价：每套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 1000元整，售后款项不予退

还。

招标代理机构公司名称：北京国科军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长安支行

银行账户：0200003309004742978

投标人须在汇款单上注明：“XXX项目购标款”，上述费用建议由公司账户

汇款。

4.2发售时间：2024年 10月 30日 09：00—2024年 11月 04日 16：00（北

京时间）。

4.3 招标文件发售方式：

电子版招标文件将在中核集团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cnncecp.com）进

行发布。有意向的投标人在中国核工业集团电子采购平台已经注册的，可直接登

录参与本项目投标；尚未在中国核工业集团电子采购平台注册的，应于招标文件

发售截止时间前在中国核工业集团电子采购平台完成在线注册后登录参与本项

目投标。投标人按照《中核集团电子采购平台供应商操作手册》完成付费，并签

署投标保密承诺书后，登录后点击“我要参与”，选择要参与的项目（XXXX采

购项目），并将标书款汇款电子回单、投标保密承诺书（以上文件需连续扫描为

一个 PDF文件）上传至平台；如平台无法上传，可将扫描后的报名文件发送至：

gkjy_r@163.com审核。经招标代理机构审核后方可下载招标文件。电子采购平

台将在发售期结束后自动关闭报名入口，未能按时完成报名、购买投标文件相

关工作的投标人不得参与投标。

因投标人未能按上述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上传错误的缴费凭证、提交的投标

报名文件不符合要求，造成无法报名、报名错误等情况的，投标人须自行承担

责任。

4.4其他事项说明



未购买本项目招标文件的，其投标将被拒绝，有文件证明下列情形的除外：

（1）作为投标人的办事处或分公司代为购买招标文件的；

（2）购买标书的厂家在投标截止前因兼并、重组上市等原因导致公司名称

变化的。

5. 投标文件的提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4 年 11 月 21

日 09时 00分。

5.2电子投标文件通过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进行提交，其

他任何方式提交将不予接受。

5.3电子投标文件递交时间以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上传完

成时间为准，逾期递交、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

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核集团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cnncecp.com）和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上发布。其它任何媒介

转载无效，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均不承担因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7. 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17号

邮编：100840

联系人：宋韶

电话：010-88023034-17

招标代理机构：北京国科军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61号院科研楼 8层

邮编：100081

联系人：张泽林、杨振

电话：010-68116869、18518469958

电子邮件：gkjy_r@163.com

招标文件异议接收人：

mailto:gkjy_r@163.com


按照《中核集团电子采购平台供应商操作手册》-[已参与的项目]-[在线异议]

提交异议 (见平台首页服务中心-供应商服务)。

8.其他说明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国科军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独家负责本项

目国内公开招标代理工作。投标人须遵守招标人的保密规定。对于其它公司利用

本公司发布的招标信息进行诈骗的行为，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并保留追究

相关责任人权利。

本项目采用电子招标方式，投标人须先取得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

采购平台核发的 CA数字证书，使用 CA数字证书制作投标文件。在投标截止时

间前投标人须将电子投标文件上传至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完

成投标。如因未能及时取得 CA数字证书或 CA数字证书有效性不足导致的无法

正常投标，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9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

电子投标详细操作请登录平台账号，从“下载中心”-“操作手册”中获取

《电子采购平台-供应商（公开）全电子》。

本次招标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在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招标人：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北京国科军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4年 10月 29日



招标公告附件：

保密承诺函

致 ：

根据贵方为 项目的采购文件，我公司（投标人名称和地址）在

此做出以下郑重承诺：

1. 我方从贵方获得的所有文件、数据和其它资料仅限用于准备和提交投标/报价文件，

以响应投标/报价须知要求。

2. 由贵方直接或间接提供的与投标/报价须知相关的任何文档、数据和其它资料应严

格保密，在未经贵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无论该信息是投标/报价前提供的、投标/报价过程

中提供的，还是投标/报价结束后提供的，均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方，违者责任自负。

3. 如存在为准备投标/报价文件的目的，需要将贵方提供给的相关文件、数据和其它

资料提交给分包商的情况，我方将书面通告贵方，并与分包商签订类似保密承诺或协议。

4. 由于我方需要，通过贵方从第三方可能获得某些敏感文件、数据和资料，比如接口

数据等，在此之前，我方应根据要求与第三方签定类似的保密承诺或协议。此外，如有要求，

我方应向贵方或者第三方交还项目开展所涉及的一切纸质资料，并承诺将电子资料销毁。

投标人/报价人（盖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字）

授权委托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保密承诺函

